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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灌南县充换电基础设施补短板试点建设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灌南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上报灌南县充换电基础设施补短板试点建设项目建议书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完善灌南县新能源基础设施，促进灌南县新能源产业发展，满足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与充电需求，同意灌南县充换电基础设施补短板试点建设项目。

项目代码：2410-320724-89-01-405291。  

    二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辖区内，涵盖新安镇、汤沟镇、孟兴庄镇、李集镇、张店镇、北陈集镇、三口镇、新集镇、百禄镇、田楼镇、堆沟港镇。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：

本项目充换电使用场景规划选址121处，规划总功率45360kw，折合标准桩数量442台。主要建设内容为场地整理、充电桩、配电箱、照明监控、标识系统以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等，重要节点场站增设张拉膜车棚，光储充旗舰站增加新技术应用包括液冷超充、快速充换电、光储充一体化等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为9636.55万元，项目资金中3960万元为灌南县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建设运营奖励资金，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。

五、接文后，请据此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完备相关前置性审批手续，报我局审批。 

六、本批复有效期12个月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，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，向我局申请延期。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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